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寿县安徽新桥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存量闲置土地项目 

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财务评估报告 

 

鄂隆兴财评字[2025]W04-10 号 

寿县土地收购储备发展中心： 

我们接受委托，对寿县安徽新桥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存量闲置土

地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情况进行财务评估并出具报告。 

我们的财务评估结论基于项目债券发行实施方案及项目可行性

研究报告中所述的资料、文件、数据、事实做出。 

我们结合项目的投资估算、资金筹措、收益与融资平衡情况评

估了本项目的资金充足性及稳定性，并进行了压力测试，具体评估

过程说明如下： 

一、项目资金平衡测算 

（一）项目实施单位基本情况 

项目所涉及的项目组织实施单位为寿县土地收购储备发展中

心，项目主管部门为寿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资产管理部门为寿

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项目形成资产权属性质为国有，权属人为

寿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组织实施单位基本信息如下： 

单位名称 寿县土地收购储备发展中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2341422744886692A 

单位性质 事业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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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 黄绍璋 

主要职能 

收购并储备存量国有土地；收回因单位搬迁、解散、撤销、

破产、产业结构调整或其它原因停止使用的原行政划拨土地；

根据县政府要求，收购变现特困企业的土地，盘活特困企业

土地资产；收购收回城区范围的无主地，被依法收回的土地

期限已满的土地和荒芜、闲置的土地，被依法没收的土地；

收回以出让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后无力继续开发而又不具备

转让条件的土地；收购储备土地使用权人申请土地收储机构

收购的土地；收购储备县政府认为其它需要收购储备的土地；

对收购、收回及招标、拍卖的土地进行公告，开展有关业务

和法规宣传工作；承办上级交办的其他工作。 

 

（二）项目概况 

1.项目地点 

项目地块位于寿县炎刘镇圣井村。 

项目概况 

项目总

投资（万

元） 

计划发

行债券

规模

（万

元） 

计划 2025

年专项债

券总规模

（万元） 

项目范围 地址 项目内容 
项目

类型 

项目位于

寿县 

寿县炎

刘镇圣

井村 

本项目收储地块全部位

于城市规划区内，收储

土地总用地面积 81528

平方米（合 122.292 亩），

共涉及 1 个地块 

符合

条件

的存

量闲

置土

地项

目 

12447.36 11500 11500 

 

2.项目内容和规模： 

寿县土地储备项目情况如下： 

序号 地块名称 用地面积 
地块四至 

东 南 西 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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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寿县新桥国际产业园

B-19-01 地块（宗地编

号 202290-1） 

用地面积

12432 平

方米（合
18.6480

亩） 新桥

大道 

创业大 

道 

寿县原

绿置业

有限公

司 

吴北路 

2 

寿县新桥国际产业园

B-19-02 地块（宗地编

号 202290-2） 

用地面积

69096 平

方米（合
103.6440

亩） 

 

3. 项目实施安排 

项目地块计划于 2030 年内完成供应。 

（三）投资估算与资金筹措 

1.投资估算 

本项目总投资 12447.36 万元，其中：工程费用 11594.02 万元，

工程建设其他费用 126.44 万元，预备费 586.02 万元，建设期利息

129.38 万元，债券发行费用 11.50 万元。投资估算如下： 

项目总投估算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

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投资估算金额 

资金来源 

资本金 

专项债券 
市场化融

资 

其他资

金 资本金 

其中：专项

债券用于资

本金 

1 工程费用 11594.02 94.02   11500     

2 工程建设其他费用 126.44 126.44         

3 预备费 586.02 586.02         

4 建设期利息 129.38 129.38         

5 债券发行费用 11.50 11.50         

6 项目总投资 12447.36 947.36   1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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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资金筹措 

本项目总投 12447.36万元，资金来源为地方财政安排资金 947.36

万元、专项债券资金 11500 万元，项目单位市场化融资 0.00 万元，

其他资金 0.00 万元。 

3.项目融资计划 

（1）专项债券融资情况 

本项目拟通过发行土地储备专项债券资金 11500 万元。本项目专

项债券资金拟全部用于项目征收补偿费用支出。 

专项债券融资情况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年度 
当年计划发行总

金额（万元） 

当年已发行总金

额（万元） 

发行期

限（年） 

发行利

率（%） 
付息频次 还本方式 

2025 年 11500 - 5 2.25% 
每年支付一

次利息 

第 5 年一次性偿还发

行金额 

 

（2）已发行专项债券的使用情况 

本项目暂未发行专项债券。 

（3）项目单位市场化融资情况 

本项目目前未进行、也暂无计划进行市场化融资，若后续进行

市场化融资，将按照《地方政府性债务信息公开办法》的相关规定

及时披露。 

（四）资金的充足性 

1. 项目收入来源 

本项目拟计划收储供应土地 1 块，收储土地面积为 81528 平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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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地块规划用途为住宅用地（兼容部分配套商业）。因本期专项债

发行期限为 5 年，最后一期债券本金于 2030 年到期，因此项目收益

预测期为 2026 年 5 月至 2030 年 4 月。 

参考寿县近三年项目周边土地平均出让价格进行测算。寿县近 3

年项目周边土地已出让价格一览表具体如下： 

寿县近 3 年项目周边土地出让价格一览表 

土地坐

落 

合同/

决定

书编

号 

批准文号 
电子监

管号 

受让人/使用

权人 
主要用途 土地用途 

出让/

划拨

面积 

出让/

划拨

金额 

出让单

价（元/

㎡） 

寿县新

桥国际

产业园

新桥大

道与阳

光大道

交口西

南侧 

34152

1(202

2 出

让)62

号 

341521

〔2022 出

让〕62 号 

3415212

022B020

88 

安徽新桥投

资开发有限

公司 

普通商品

住房 

普通商品

住房 

2.007

2 

6623.

76 
3300 

寿县新

桥国际

产业园

李庵路

与红塘

路交口

东南侧 

34152

1(202

3 出

让)05

4 号 

341521

〔2023 出

让〕054 号 

3415212

023B039

70 

安徽新桥振

兴发展有限

公司 

普通商品

住房 

普通商品

住房 
2.181 

4972.

68 
2280 

寿县新

桥国际

产业园

李庵路

与红塘

路交口

东北侧 

34152

1(202

3 出

让)05

3 号 

341521

〔2023 出

让〕053 号 

3415212

023B039

87 

安徽新桥振

兴发展有限

公司 

普通商品

住房 

普通商品

住房 

3.701

8 

8440.

104 
2280 

寿县新

桥国际

产业园

SXGT

20240

57 号 

SXGT

〔2024〕057

号 

3415212

024B000

536 

安徽新桥振

兴发展有限

公司 

普通商品

住房用地

(二类) 

普通商品

住房用地

(二类) 

2.691

5 

8074.

5 
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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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康大

道与新

桥大道

交口西

北侧 

寿县新

桥国际

产业园

安康大

道与新

桥大道

交口西

北侧 

SXGT

20240

58 号 

SXGT

〔2024〕058

号 

3415212

024B000

520 

安徽新桥振

兴发展有限

公司 

普通商品

住房用地

(二类) 

普通商品

住房用地

(二类) 

6.216

6 

18649

.8 
3000 

平均值         2772 

2022 年寿县 GDP 增速 5.8%，2023 年寿县 GDP 增速 7.2%，

2024 年寿县 GDP 增速 7.8%，故 2022-2024 年寿县近三年 GDP 增

速均值为 6.93%。本项目运营期内住宅用地出让价格按照每年增长

6.93%测算。本项目拟 2030 年进行土地出让，按照近三年土地出让

价格加乘增速一次进行测算，出让价格为 2772*（1+6.93%）≈ 2964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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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预期收入测算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

号 
项目 合计 

运营期 

2026 2027 2028 2029 2030 

2  3  4  5 6 

1 项目经营收入       

1.1 
住宅用地出让收

入 
      

 单价（元/㎡）      2964.00 

 面积（㎡） 81528.00       8152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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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入 24164.90     24164.90 

2 合计 24164.90     24164.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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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项目预期成本预测 

本项目成本主要针对土地供应过程中涉及的税金及基金以及财

务费用等。总成本费用包括土地出让业务费、农业土地开发费、廉

租住房基金、农田水利建设资金、教育资金、国有土地收益基金、

财务费用组成。 

（1）土地出让业务费：根据财政部关于印发《国有土地使用权

出让金财政财务管理和会计核算暂行办法》的通知（财综字〔1996〕

1 号），土地出让业务费，应按如下范围使用： 

1）对有偿出让的土地地域内的勘探设计费； 

2）为开展土地有偿出让工作所支付的广告费、咨询费； 

3）地出让给外商过程中的外方中介人佣金； 

4）土地在进行出让（拍卖、招标等）时所支付的场地租金； 

5）查处未补办出让手续而擅自转让、出租、抵押原属行政划拨

土地使用权的单位和个人发生的开支； 

6）为开展土地有偿出让工作及土地出让金征收管理工作所必需

的办公费、购置费、调查研究费； 

7）业务人员培训费、宣传费； 

8）按规定由财政部门统一印制登记单、清算单、专用票据和财

务报表所发生的费用； 

9）对有关票据、报表等进行保管、仓储、运输所发生的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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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聘请财务会计等专业征管人员所必需的工资和酬金。 

本项目新增土地出让按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总额的 1%计

提。 

（2）农业土地开发费：根据《用于农业土地开发的土地出让金

收入管理办法》（财综〔2004〕49 号），按照出让面积×15 元/平方米

×15%计提； 

（3）廉租住房资金：《关于进一步加强土地出让收支管理的通

知》（财综〔2009〕74 号），按照土地出让收益-土地出让业务费-农业

土地开发费×10%计提； 

（4）农田水利建设资金：根据《关于从土地出让收益中计提农

田水利建设资金有关事项的通知》（财综〔2011〕48 号），按照土地

出让收益-土地出让业务费-农业土地开发费×10%计提； 

（5）教育资金：根据《关于从土地出让收益中计提教育资金有

关事项的通知》（财综〔2011〕62 号），按照土地出让收益-土地出让

业务费-农业土地开发费×10%计提； 

（6）国有土地收益基金：根据《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支管理

办法》（财综〔2006〕68 号），按照土地出让收入×2.5%计提； 

（7）乡村振兴资金：根据安徽省财政厅关于印发《省级统筹市

县 2%土地出让收入用于乡村振兴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明确：在

落实中央财政按现行规定统筹农田水利建设资金的 20%、新增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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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的 30%政策及省财政按现行规定统筹农田水利

建设资金的 30%、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的 20%政策基础上，

省财政再按 2%比例统筹市县土地出让收入专项用于支持乡村振兴的

资金，即：按照（土地出让收益-农田水利建设资金×50%）×2%计提； 

（8）本项目税金只涉及印花税，由受让人支付，本次测算不考

虑。 

经测算，本项目总成本费用为 8494.97 万元。 

 

项目预期成本测算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项目 合计 

建设期 运营期 

2025 2026 2027 2028 2029 2030 

1  2  3  4  5  6  

1 项目成本        

1.1 土地出让业务费 241.65   0.00  0.00  0.00  0.00  241.65  

1.2 乡村振兴资金       459.39  

1.3 农业土地开发费 18.34   0.00  0.00  0.00  0.00  18.34  

 当年出让面积（㎡） 81528.00   0.00  0.00  0.00  0.00  81528.00  

1.4 廉租住房资金 2390.49   0.00  0.00  0.00  0.00  2390.49  

1.5 农田水利建设资金 2390.49   0.00  0.00  0.00  0.00  2390.49  

1.6 教育资金 2390.49   0.00  0.00  0.00  0.00  2390.49  

1.7 国有土地收益基金 604.12   0.00  0.00  0.00  0.00  604.12  

2 合计 8494.97   0.00  0.00  0.00  0.00  8494.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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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税费及附加税估算 

根据《关于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通知》（财税

〔2016〕36 号)附件 1 第十条：属于下列非经营活动的情形不缴纳增

值税。行政单位收取的同时满足以下条件的政府性基金或者行政事

业性收费。（一）由国务院或者财政部批准设立的政府性基金，由国

务院或者省级人民政府及其财政、价格主管部门批准设立的行政事

业性收费；（二）收取时开具省级以上（含省级）财政部门监（印）

制的财政票据；（三）所收款项全额上缴财政。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不征税收入包括财政拨

款；依法收取并纳入财政管理的行政事业性收费、政府性基金；国

务院规定的其他不征税收入。 

本项目收益来源于土地出让收入，属于政府性基金收入，不缴

纳增值税、企业所得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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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项目财务费用预测 

本项目专项债券融资本金 11500.00 万元，2025 年计划全部发行

债券 11500.00 万元，债券年利率按照 3 月 17 日 5 年期实际发行价

1.73%，不低于 1.3 倍测算，即 2.25%测算，债券期限为 5 年。利息

按年支付，本金到期一次性偿还，应付债券利息共 1293.75 万元。本

期债券还本付息表如下： 

项目还本付息情况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年度 
期初本金余

额 

本期新增

本金 

本期偿还

本金 

期末本金余

额 

当年偿还利

息 

当年还本付息合

计 

2025

年 
0.00  11500.00 0.00  11500.00 129.38 129.38 

2026

年 
11500.00   0.00  11500.00 258.75 258.75 

2027

年 
11500.00   0.00 11500.00 258.75 258.75 

2028

年 
11500.00   0.00 11500.00 258.75 258.75 

2029

年 
11500.00   0.00 11500.00 258.75 258.75 

2030

年 
11500.00   11500.00 0.00 129.38 11629.38 

合计  11500.00 11500.00   1293.75 1279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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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资金测算平衡表 

经过上述测算，可得出项目现金流量测算表如下。 

项目资金平衡表 

项目 金额（万元） 

土地出让收入 24164.90 

扣除提留政策 8494.97 

可用于资金平衡的土地相关收益 15669.93 

债券还

本付息

情况 

各年应付利息合计 1293.75 

各年应付本金 11500 

应付利息及本金合计 12793.75 

本息覆盖倍数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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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项目现金流量模拟测算 

通过对项目运营期收入及成本费用的测算，模拟项目运营期现金

流量如下表： 

现金流量模拟测算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25 年 2026 年 2027 年 2028 年 2029 年 2030 年 合计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运营收入收到的现金  0.00  0.00  0.00  0.00  24164.90  24164.90  

运营成本支付的现金  0.00  0.00  0.00  0.00  8494.97  8494.97  

经营活动支付的税费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  0.00  0.00  0.00  0.00  15669.93  15669.93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购建固定资产所支付的现金 12306.48       12306.48  

投资活动现金净流量 -12306.48       -12306.48  

三、融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1.融资活动现金流入 12447.36  0.00      12447.36  

      资本金流入 947.36  0.00      947.36  

      专项债券融资 11500.00       11500.00  

2.融资活动现金流出 140.88  258.75  258.75  258.75  258.75  11629.38  12805.25  

偿还专项债券本金 0.00  0.00  0.00  0.00  0.00  11500.00  11500.00  

专项债券融资利息 129.38  258.75  258.75  258.75  258.75  129.38  1293.75  

支付债券发行费用 11.50       11.50  

融资活动现金净流量 12306.48  -258.75  -258.75  -258.75  -258.75  -11629.38  -357.90  

四、本年现金净流量 0.00  -258.75  -258.75  -258.75  -258.75  4040.55  3005.55  

五、本年累计现金净流量 0.00  -258.75  -517.50  -776.25  -1035.00  3005.55   

 

本项目偿债资金来源于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项目预期收

入总额为 24164.90 万元，扣除运营成本 8494.97 万元后，预计用于

资金平衡相关收益为 15669.93 万元，相关收益对债券本息的覆盖倍

数为 1.22 倍，能够完全覆盖专项债券还本付息的规模，可以实现项

目收益与资金自求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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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收益覆盖情况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名称 
预计用于资金平衡

的相关收益 

项目预计融资

本息 

其中：项目预计融资

本金 

项目相关收益对融资本

息覆盖倍数 

寿县安徽新桥投资

开发有限公司存量

闲置土地项目 

15669.93 12793.75 11,500.00 1.22 

 

（五）资金的稳定性 

本项目专项债券还本付息以项目运营收入为基础，债券存续期

内，预计各项收费项目运营产生的净现金流量 15669.93 万元，且在

2030 年债券本金全部付清后仍有 3005.55 万元的期末结余。因此，

本项目资金稳定性较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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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压力测试 

考虑到项目收益、债券利率因素变动对项目总债务融资本息覆

盖倍数的影响，分析结果见下表： 

压力测试表 

单一敏感性分析 -10% -5% 0% 5% 10% 

项目收益变动      

项目总债务融资本息覆盖倍数 1.10  1.16  1.22  1.29  1.35  

债券利率变动      

项目总债务融资本息覆盖倍数 1.24  1.23  1.22  1.22  1.21  

 

基于上述分析，本项目在项目收益下浮 10%的情况下，债券本

息资金覆盖倍数为 1.11，具有较高的债券还本付息能力。当发债利率

上升 10%时，债券本息资金覆盖倍数为 1.21，本项目具备较高的债

券还本付息能力。结合上述压力测试及分析，本项目拟发行 11500.00

万元专项债券，并以项目经营收入进行还本付息，可很好实现收支

平衡，资金偿债能力较强。 

 

 

二 、评价结论 

通过上述评估过程，本所得出评估结论如下： 

1.本期债券对应投资的是有一定收益的公益性项目，依法取得了

相应的审批手续，不属于《地方政府专项债投向领域禁止类项目清












